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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ST易连     编号：2024－061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贷款提前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发来的《债务提前到期通

知书》和《浙商银行督促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宣布公司在浙商银行扬州分行

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提前到期，要求清偿全部债务本息共计

1.42 亿元，同时要求担保方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易连汉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扬州汉房）及实际控制人方丽梅女士履行担保责任。 

 

一、部分银行贷款提前到期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发来的《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和《浙商

银行督促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宣布公司在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合同项下全部债

务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提前到期，要求公司清偿全部债务本息共计 1.42 亿元；

同时要求担保方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汉房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方丽梅女士履行担

保责任。根据上述银行函件，截止 2024年 6 月 21日，公司在浙商银行扬州分行

的债务情况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贷款主体 债权人 贷款期限 贷款金额 本金余额 欠息金额 

公司 
浙商银行

扬州分行 

2024 年 2 月 29 日至

2025年 2月 28日 
5000 5000 84.33 

公司 
浙商银行

扬州分行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5年 2月 28日 
5000 5000 84.33 

公司 
浙商银行

扬州分行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2024年 9月 3日 
4000 4000 66.67 

合计 14000 14000 2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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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贷款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扬州汉房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方丽梅女士。 

上述贷款系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和浙商银行扬州分行签订的《借款合

同》，由浙商银行扬州分行提供贷款合计 1.40 亿元，以公司子公司扬州汉房持

有的扬州商业地产作抵押，由扬州汉房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方丽梅女士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上述借款及担保属于公司第十届第八次董事会及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 年度公司本部融资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事项，并在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范围内。相关事项公司已发布公告（2023-012、015、

026）。 

二、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提示 

1、目前，公司正积极与浙商银行扬州分行协商，争取尽快就上述债务解决

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公司将通过积极加快资金回收等多项措施全力筹措偿债

资金，以尽快解决上述贷款问题。 

2、因上述债务提前到期可能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

状况，进而对公司部分业务的正常开展造成一定影响。 

3、公司将根据银行贷款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

定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一日 

 


